
私募基金内部交易记录制度

第一条 为了规范雏菊机构下属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私募股权

投资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以下简称“公司”）私募基金的内部交

易记录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相关

监管要求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内部交易记录是指在经营业务活动中形成的，根据国

家有关规定需要归档保存的，或对公司具有保存和利用价值的各种书

面、电子、声像等不同载体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公司内部交易记录是公司的重要资料，是基金活动的真

实记载，是查证研究公司内部交易业务历史的重要依据，应属于公司

保密制度规定的范围。

第四条 内部交易记录管理工作应逐步采用先进的管理技术手

段，对交易记录数据利用信息技术归档保存。

第五条 内部交易记录分为基金合同、会计档案、交易记录、投

资业务档案、客户及销售业务资料等五大类。

第六条 基金合同纳入公司合同管理范畴，由公司具体承办业务

部门分别管理。



第七条 会计档案是指对资产管理计划进行会计核算和估值而产

生的会计记录，由公司财务管理部统一管理。

第八条 交易记录档案是指资产管理计划在投资过程中所产生

的发生的证券交易记录，由公司基金管理部统一管理。

第九条 投资业务档案是指与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相关的文档

和业务记录，由投资银行部统一管理，主要包括：

（一）投资对象备选库和交易对手备选库的建立与调整记录；

（二）研究及分析报告，包括内部调研报告、卖方研究报告、投

资组合分析报告等；

（三）投资相关报表，包括资产投资组合季报、年报以及工作底

稿等；

（四）其他与投资相关的的记录档案。

第十条 投资审批档案是指公司投决委员会议审议通过或未通过

的有关投资交易的文档和记录，由投委会秘书处统一管理，主要包括：

（一）投资决策会议纪要、会议记录及相关会议材料；

（二）投资授权审批记录；

（三）下达的投资指令记录。

第十一条 私募基金推介和募集业务资料包括所有涉及潜在客

户和资产委托人信息的文档和资料，以及资产管理计划销售过程中的

各类档案材料，由综合投资部管理，包括：

（一）客户情况调查问卷；

（二）客户资格证明文件、预留印鉴、开立账户的相关资料；



（三）客户基本情况表；

（四）客户就委托资产合法性做出的特别说明和书面承诺、签署

的风险揭示书等；

（五）投资说明书；

（六）产品设计方案；

（七）资产管理业务宣传资料；

（八）其他涉及客户信息和销售的文档和材料。

第十二条 合规记录是指对各项业务操作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

督检查的记录，有关档案均由公司法律合规部统一管理。

第十三条 内部交易记录档案应采用书面形式、电子文档形式或

声像档案形式等。其中声像档案是指录音、录像、照片、影片等辅以

文字说明的历史记录资料。

第十四条 交易记录保存期限应根据国家有关法规以及业务需

要进行规定，长期保存的期限自私募基金清算终止之日起不得少于

10 年。

第十五条 私募基金投资组合涉及投资操作的相关文件属于保

密性质的文件，不得交流、泄露给无关人员。

第十六条 涉及资产管理的客户信息属于保密性质的信息，不得

随意查阅或使用，如有需要使用客户信息，必须经信息管理部门负责

人书面同意。

第十七条 为了加强管理，有关私募基金投资操作的保密性文件

不得带出公司办公区域。



第十八条 违反本制度的公司人员，公司按照内部管理制度有权

采取给予批评、扣除奖金、辞退等处罚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依法移送司法行政机关处理，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公司有权依法向其

追偿。

第十九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公司董事会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及公司内部执行情况对本

制度作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

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制定、解释和修订，本制度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